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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由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雅安至叶城国家高速公路拉萨至日喀则机场段工程施工第九标段”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通过交工验收，该工程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无发生任何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
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李志勇 联系电话：13949083190
特此声明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 1月 28日 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6349996 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6322866

0891-

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上接第三版）

第二十五条 人大常委会每年审查

和批准决算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

民政府提出的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听

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后的六个月内，

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关于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第二十六条 人大常委会开展财政

经济工作监督，主任会议可以组织开展

专题调查研究，提出报告并印发常委会

会议；必要时，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将有

关专题调查研究报告提请常委会审议。

开展专题调查研究时，可以邀请有

关专业人员参加。

第二十七条 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

准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决算、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调整方案前，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应当进行初步审查，提出初

步审查意见反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

究，并向常委会提出审查报告。

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政府债务

管理情况报告、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

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前，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应当进行初步审议，提

出初步审议意见反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研究。

第二十八条 有关本章规定报告的

审议意见的反馈和研究处理、作出决

议、跟踪监督等，依照本办法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法律法规实施
情况的检查

第二十九条 人大常委会按照年度

监督工作计划，对法律、法规或者相关

法律制度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前，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

者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可以对重点问题开

展专题调查研究，提出执法检查的重点。

第三十条 执法检查组的成员，从

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有关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常委会有关工

作机构的人员中确定，并可以邀请本级

人大代表参加。

执法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邀

请有关专业人员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协

助执法检查工作。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根

据需要，可以委托下一级人大常委会对

有关法律、法规或者相关法律制度在本

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受

委托的人大常委会应当将执法检查情

况书面报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上级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可以与

下级人大常委会联动开展执法检查。

有关人大常委会根据区域协调发

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开展执法检查。

第三十二条 执法检查可以采取召

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实地检查、个别走

访、第三方评估、问卷调查或者抽查、大

数据统计分析等多种形式，深入了解情

况，广泛听取意见。

第三十三条 执法检查结束后，执

法检查组应当及时提出执法检查报告，

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执法检查报告

时，可以邀请参加执法检查的人大代表

以及有关专业人员列席会议，提出意见。

第三十四条 有关执法检查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反馈和研究处理、作出决议等，依

照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

时，可以组织跟踪检查，也可以委托本

级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有

关工作机构进行跟踪检查。

跟踪检查应当包括下列重点内容：

（一）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解决情况；

（二）审议意见中提出的重要问题

解决情况；

（三）有关部门整改措施不力未达

到要求的；

（四）其他问题。

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将跟踪检查的

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六章 询问、专题询问

第三十六条 人大常委会审议有关

议案或者报告时，出席、列席常委会会

议的人员可以围绕会议议题提出询问；

询问可以由个人或者联名提出，可以口

头或者书面提出。

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

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当

场不能回答的，应当说明原因，经询问

人同意后，在确定的时间内答复。

第三十七条 人大常委会根据年度

监督工作计划确定的议题，组织对人民

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或者人民

检察院的相关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专题询问可以结合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执法检查报告或者其他报告进行。

第三十八条 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

询问前，可以组织开展专题调查研究，

梳理问题清单，常委会办事机构应当将

有关专题调查研究报告和汇总的有关

方面意见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

第三十九条 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

询问，可以通过召开全体会议、联组会

议或者分组会议的形式进行。本级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监察委员会、人

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应当

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四十条 专题询问由人大常委会

主任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

询问人在常委会组成人员或者本

级人大代表中确定。列席会议的其他

人大代表要求提问的，经主持人同意，

也可以询问。

询问人应当在被询问单位职责和

询问的议题范围内询问，提出的问题应

当清晰明确；被询问人应当客观准确地

回答询问人提出的问题；询问人经主持

人同意，可以就同一问题补充询问。

第四十一条 专题询问中提出的意

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有关

工作机构应当及时整理，经主任会议决定

后，由常委会办事机构交由有关国家机关

研究处理。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收到审

议意见之日起三个月内，至迟不超过六个

月，将研究处理情况由其办事机构送交本

级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有关

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书面报告人大常委

会。必要时，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将研究处

理情况报告提请常委会审议。

第七章 其他监督方式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等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的规

范性文件，应当按照规定报送备案。

第四十三条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可以依法向常委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监察委员会、人

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四十四条 人大常委会对属于其

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

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依法

组织开展特定问题调查。

第四十五条 人大常委会在本级人

大闭会期间，可以依法决定撤销或者撤

销有关人员的职务。

第四十六条 人大常委会开展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

查、审议和决定撤职案的程序和要求，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十七条 列入监督工作计划的

专题调研的成果处理，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四十八条 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

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进行专题询

问，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开展满意度测评。

第八章 监督工作的公开

第四十九条 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

职权的情况，应当向本级人大报告，接

受监督。

第五十条 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

权中的下列事项，应当向本级人大代表

通报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一）常委会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二）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的专项工

作报告、财政经济工作监督有关报告、

执法检查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相关

报告的审议意见以及专题调研报告；

（三）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四）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

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常委会审议意

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

（五）其他应当通报或者公布的事项。

第五十一条 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

常委会公报、代表履职服务平台、信函、

网络等向本级人大代表通报有关行使

监督职权的情况。

常委会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

网站等媒体或者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

向社会公布有关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

第五十二条 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

监督工作公开的具体工作。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全国县办中医医疗机构覆盖率达

96%以上、各省份开展 128 个老年中医药

健康中心试点……学三明、抓医改，一

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正让古

老的中医药焕发新活力。

1 月 2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

闻发布会，主题为“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邀请有关

负责人解读三明医改经验里的中医药

“惠民密码”。

强基层，让中医药服务更可及

近年来，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

巩固和拓展。

国家中医药局医政司司长孟庆彬介

绍，目前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

覆盖率达 97%，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中医药服务，群众

看中医的可及性和便利性明显提升。

在 四 川 ，所 有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站 、

98.8%的村卫生室能提供中医药服务，基

本 建 成 城 乡 中 医 药 服 务“10 分 钟 可 及

圈”；在安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中医馆普遍配齐 10 类以上中医

诊疗设备、300种以上常用中药饮片。

孟庆彬介绍，国家中医药局正牵头

编制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

案，力争“十五五”期间实现县级中医医

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

力、人员配备、适宜技术推广、健康文化

普及等方面“提档升级”，到 2030 年所有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开

展 6类 15项以上中医适宜技术。

育人才，让“杏林”薪火生
生不息

人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活水

之源”。如何让这股“活水”涌向基层、

扎根一线？

三明市提供破解之道：建立符合中

医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确保中医人员

收入不低于同院同职级医务人员平均水

平；将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纳入省、市高层

次人才认定范围，要求中医医院新招聘

中医药专业人员占比不低于 30%……一

套“组合拳”助力中医药人才队伍壮大。

“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省级中医

药人才 118 名，每万人口中医执业医师

数达 6.4人，居福建省前列。”福建省三明

市副市长张元明介绍。

“引得来”更要“留得住”。四川积极

推广“县管乡用”，120个县（市、区）建立编

制池，并通过订单定向、中医医术确有专

长人员考核注册、基层“西学中”人才培养

等，累计为基层充实5000余名中医人才。

四川省中医药局局长田兴军表示，当

地还单设基层中医药高级职称类别，4000

余名基层中医人员获评高级职称，建设

154个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累计培养骨干传承人3000余名。

国家层面蓝图已绘就：“十五五”期

间，将建强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力争

实现区域内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中医医师占同类机构医师总数

比例达到 25%。

优服务，让健康管理贯穿
全生命周期

中医药在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中医

药局推动中医药全方位融入健康中国

行动，促进健康管理关口不断前移。

让更多科学权威的中医药知识“飞

入寻常百姓家”。组织健康中国中医药

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邀请专家传播正

确 养 生 理 念 和 中 医 药 科 学 知 识 ；组 织

“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覆盖

人群约 1500 万人……数据显示，2024 年

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提

升至 26.85%。

服 务 直 达“ 一 老 一 小 ”等 重 点 人

群。国家中医药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

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介绍，全国三级

公立中医医院实现儿科全覆盖，1300 多

家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中医科。

此外，我国加强中医医院老年病科建

设，在全国开展 128个老年中医药健康中

心试点，持续提升区域中医药老年健康服

务水平；2024 年我国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

提供中医体质辨识服务达1.54亿人次。

从三明出发，到安徽、四川等地实

践，三明医改经验里的“中医药密码”正

在全国推广，一张覆盖城乡、优质可及

的中医药服务网越织越密，让传承千年

的岐黄之术造福更多百姓。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让 岐 黄 之 术 造 福 更 多 人
—解码医改里的中医药“惠民密码”

新华社记者 李恒 田晓航

文创“马”力全开

迎 新 春

腊八过后就是年。在山东各地，以

“马”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产品正如火如

荼地涌现，从博物馆的文物衍生品到非

遗工坊的手作精品，从传统玩具到现代

文创，各种“马”元素产品琳琅满目，共

同奏响一曲新春文化交响乐。

图 为 1 月 16 日 ，在 山 东 省 临 沂 市

沂 南 县 红 石 寨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博 物

馆 ，面 塑 艺 人 左 安 胜 在 创 作 面 塑 作 品

“赤马踏春”。

新华社发（王彦冰 摄）

连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青铜文明展人

流如织。观众在“青铜绿”与“古铜金”的主题色调中

凝视文物瑰宝，还能通过 VR 体验“穿越”古蜀国，沉浸

式感受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磅礴叙事。

从三星堆的铜面具，到金沙的太阳神鸟金饰，再

到古滇国的驯马场面铜贮贝器……西南地区的青铜

文明如星斗般闪耀。“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

铜文明特展”广西站开展一个月以来，吸引观展人数

超 4.64万人次。

步入展厅，只见穿越千年的青铜器在柔光下静静

陈列。展览汇集来自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

地文博单位馆藏的 207 件（套）文物精品，呈现了先秦

至秦汉时期“川渝”“云南”“黔桂”的青铜文化。

“在文化内涵上，中国青铜文化整体保持一致，但

具体到某一区域，又呈现出各具魅力的特征。”成都金

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说。西南地区自古便是多

民族聚居区，青铜文明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和艺术张

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篇章。

此次展览并非首次与观众见面。“吉金万里”展览

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于 2023 年联合西南地区 31 家

文博单位推出，2025 年巡展至徐州、青州、宁波等地，

各站在内容和展品上进行在地化创新。

广西站的展品中，不乏体现西南青铜文明向东南

亚传播影响的实物例证。“我们专门补充了跨区域文

化交流的内容，让展览更贴合在地语境。”广西壮族自

治区博物馆策展人李欣妍说。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

亚自古联系密切，铜鼓、羊角钮钟、铜提桶等青铜器，

在越南及泰国、缅甸、老挝等地均有对应器型。

联合办展及巡回展出，让青铜器“热”了起来，为

博物馆带来了可观的流量与收益。谈起展览成功的

原因，策展团队更多归结为“鲜活”与“责任”。

“当初我们联合西南博物馆联盟的各兄弟馆及考

古所办展，参与的文博机构一共 32 家，中小博物馆占

了 65%。”王方说，一些小型博物馆藏有独特的文物，通

过联合办展的模式，既提升博物馆的知名度，又能让

展览更丰富多元。

作为跨年重磅展览，广西站因包含三星堆、金沙

遗址等知名文物而备受期待。“我们之前未能去四川

观展而遗憾许久，如今乘坐高铁来看展也很便捷。”身

着汉服的佛山市民陈莹说，此行专门预约了拍摄服

务，为的是留下美好的观展体验和记忆。

“‘看展热’的背后，是公众对高质量精神文化供

给的渴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陶少艺表示，

文物展览的进阶，本质是从追求短期的眼球式的流

量，转向构建长期的深度参与的文化价值生态系统。

流量退潮之后，如何深耕细作？“吉金万里”展览

策划团队给出清晰路径：以学术深度沉淀流量热度，

以协同联动打破单馆局限。除了文物展示，还配套学

术研讨会、夜间观展等活动，延长展览生命周期，以及推出联名打卡、集赞兑换

文创等趣味活动，助力展览轻松互动传播。

“这种转变，正是文博行业告别‘流量焦虑’的缩影。听了讲座再次看展览，

对文物背后的故事感触更多，也对各地青铜文化发展及交流有更深了解。”广西

中医药大学教授潘俊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前驻足、拍照。“观展体验

的升级，源于展览对‘内容为王’的坚守，策展团队从文物遴选、叙事构建到配套

解读，每一环都以学术深度为支撑。”

从流量驱动到价值创造，文博行业的转型正在进行。“文化的使命，也是历史

的使命。文博机构正从‘历史的保管员’转变为‘文化的传播者’。”王方说，唯有深

度挖掘文化价值，不断推出好展览，不断带来新的文化供给，公众才会更多地走进

博物馆，从而自然激活可持续的文化消费。 （新华社南宁1月27日电）

从
一
场
热
门
巡
展
看
文
博
进
阶
激
活
文
化
消
费

新
华
社
记
者

朱
丽
莉

陈
露
缘

人文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


